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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完善常德市生活垃圾治理体系，促进常德市环境卫生事业发展，加快提

升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提高城乡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标准化和保洁队伍

专业化水平，形成设施全覆盖、功能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治理系统，使常

德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相协调，实现常德市社会、经济、环境和

谐发展的战略目标，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质量的需求，并为常德市生活垃圾

治理事业的发展、建设、规划和管理提供依据，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常德市全域，面积 18177 平方公里，具体包括武陵区、鼎城区、

津市市、安乡县、汉寿县、桃源县、临澧县、石门县、澧县，总共 42 个街道，106

个镇，21 个乡（其中 4 个民族乡）。包括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洞庭管理区、西湖管理区、桃花源旅游管理区。 

常德市中心城区面积 622.8 平方公里，包括武陵区全部行政辖区；鼎城区的玉

霞街道、红云街道、郭家铺街道、斗姆湖街道 4 个街道、灌溪镇、牛鼻滩镇 2 个

村（白洋湖村、拦马口村）许家桥乡 4 个村（民族村、中堰村、跑马岗村、双堰

岗村），以及石门桥镇 15 个村（观音庵村、桐林坪村、青龙岗村、八斗湾村、鲍

家湾村、范家潭村、湾堤村、洞阳观村、何家堤村、二港桥村、二牛岗村、新堰

岗村、乌塘岗村、邱家岗村、伍家嘴村）；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和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 

第三条 规划期限及人口 

本规划期限为：2020～2035 年； 

近期：至 2025 年，常德市人口规模 617.59 万人； 

远期：至 2035 年，常德市人口规模 628.44 万人。 

第四条 规划理念 

以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宗旨，以打造“生态宜居的人文城市”

为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逐步推进生活垃圾减量

化和资源化利用；本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

处理系统，全面改善城常德市环境卫生质量，促进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治理的可

持续发展。 

第五条 规划指导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统筹常

德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垃圾治理，以良好生态、绿色生活引领经济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最大

程度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各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规划部门，兼顾各类垃圾处理，协

调垃圾处理设施配置，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及垃圾综合处理园区的

建设与运营，实现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平稳运行，维护公共环境权益和发展权

益。 

3、创新动力，多元治理 

以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为指引方针，明确常德市各规划单元功能定位，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和生

活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指导思想，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达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4、节约集约，共生循环 

以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与效益为中心，节约集约用地，创新投融资模式、服

务模式、商业模式和处理技术，建立生产生活循环链接，通过物质流、能量流、



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                                                             文本 

 2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技术流、信息流打通垃圾处理产业链，推动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物质回收

利用、能量回收利用和填埋处置的均衡发展，强化垃圾处理体系对垃圾数量、成

分与性质变化的自适应能力，实现综合处理、共享资源、共生循环和垃圾处理产

业可持续发展。 

5、平稳发展，绿色环保 

各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事先制订直接影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的利益补

偿办法，要求设施营运单位、所在地及其服务区域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处

理设施的建设成果。当环境影响区域涉及不同行政区划时，应当建立跨区域合作

机制，保障处理设施的平稳运行。垃圾处理设施及垃圾综合处理环境园区应当保

持与周边环境的相容相生，保持内部项目之间、企业之间的相容相生，践行绿色

环保理念。 

6、市场运营，公众监督 

按照“作业市场化、运行企业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的原则，建立

“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形式多样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统一开放、有序竞争、

规范发展”的环卫行业市场体系。通过多种形式，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

卫生意识，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环卫、珍爱环境、保护生态、造福后代的良好氛围。

实行统一领导、鼓励公众参与，推进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环境卫生管理，

吸纳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环卫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加快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第六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修订； 

4、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 号； 

5、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7 号；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 号）； 

7、 《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8 年； 

8、 《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常政办函〔2019〕14 号） 

9、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10、 《湖南省农村垃圾专项治理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11、 《湖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试行）》，2016 年； 

12、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 

13、 《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综合保护规划》； 

14、 《湖南省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实施方案（2018—2025 年）》； 

15、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16、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1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T50337； 

18、 《城市环境规划标准》GB/T51329； 

19、 《常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2012 年修编）； 

20、 《2015-2018 年常德市统计年鉴》； 

21、 常德市各县市总体规划。 

本规划中引用的规范标准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并随标准更新而更新。 

由于本规划编制时间在常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之前，在《常德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0-2035）》完成后，专项规划应按其修改完善。 

第七条 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充分利用和优化现有环卫设施，合理科学布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工程设施

和其它设施，设置数量和布局均能满足城市发展整体需求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

施，保障近、远期环卫设施用地需求，控制远景环卫发展备用地，建立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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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先进的绿色环保型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2、近期（2025 年）规划目标 

（1）垃圾分类 

常德市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比

例达到 70%。 

（2）生活垃圾 

1）城乡生活垃圾密闭运输率达到 95%； 

2）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3）农村垃圾收转运设施全覆盖，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 

（3）厨余垃圾 

1）规划 5 座集中式城市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完善厨余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其

中常德市中心城区实现家庭厨余垃圾的单独收运和处理； 

2）农村地区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 

（4）存量垃圾 

完成满容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 

（5）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处置将在规范回填、受纳的基础上，逐步向综合利用过渡，着重开

展源头减量。 

（6）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有害垃圾经分类收集至有害垃圾贮存设施

后，转运至具有经营许可证的专业单位进行处理。 

（7）公厕 

常德市 2020 年城市、县城（城关镇）消除旱厕，到 2021 年、2022 年城镇公

厕平均设置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千米 3 座、4 座，建立以附属式公厕为主、独立式

公厕为辅、移动式公厕为补充的城镇公厕网络格局。 

（8）道路清扫保洁 

1）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率达到 100%，其中机械化清扫率超过 90%，道路洒水

面积达到 85%； 

2）村庄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 

（9）水域保洁 

水域保洁责任落实率达到 90%，水域保洁质量达标率高于 90%。 

3、远期（2035 年）发展目标 

（1）垃圾分类 

1）城市（含县城）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到 35%； 

2）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比例达到 80%。 

（2）生活垃圾 

1）城乡生活垃圾密闭运输率达到 100%； 

2）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 

（3）厨余垃圾 

1）厨余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覆盖全部城市（含县城）； 

2）农村地区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 

（4）建筑垃圾 

形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产业链，实现建筑垃圾排放减量化、运输规范化、

处置资源化、利用规模化的目标，努力建成完整的建筑垃圾管理、资源化利用和

公共服务体系。 

（5）公厕 

常德市中心城区的公厕分布合理，公厕等级满足城市总体发展需要。 

（6）道路清扫保洁 

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超过 95%，道路洒水面积达到 95%。 

（7）智能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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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技术加快环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提高环卫综合竞争

力，并实现环卫信息管理数字化、精细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指标体系 

指标 控制区域 
规划近期

（2020~2025） 

规划远期

（2026~2035） 
指标类型 

城乡生活垃圾密闭

运输率 

城镇 95% 100% 

预期性 

农村 85%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城镇 100% 100% 约束性 

可回收物和易腐垃

圾的回收利用率 
中心城区 / 35% 预期性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农村 90% 95% 预期性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比例 
农村 70% 80% 预期性 

村庄保洁覆盖率 农村 100% 100% 预期性 

第二章 生活垃圾分类系统规划 

第一条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规划目标 

根据常德市目前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现状，对分类收集提出以下目标： 

近期：常德市中心城区基本完成生活垃圾分类体系构建，常德市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率达 70%。其中，常德市中心城区 2020 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公

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2022 年实现 1 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它各区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远期：至 2035 年底，常德市各中心城区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

到 35%，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率达 80%；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效果显现，有害垃

圾、大件垃圾分类收运和资源化处理系统基本建成，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基本形

成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教育培训体系。各区县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系统

建设。 

第二条 垃圾分类体系规划 

常德市中心城区采用“四分法”模式，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四类，其他区县应逐步完善。 

农村采取就地处理和综合利用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减少外运至城市无害化处

理设施的垃圾量。 

第三条 垃圾分类收集规划 

 “四分法”垃圾分类收集规划如下： 

（1）居住区域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四分法为分类基本类型，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加快配套末端处理

设施建设，逐步推行定时定点相对集中的分类投放方式。 

（2）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和相关企业等可根据生活垃圾

产生量在合适的位置至少设置一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每个分类投放点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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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地区不同的分类要求，设置分类投放设施，包含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投放设施。近期城镇餐饮业厨余垃圾和商场、超市、农副产品市

场等产生的其他厨余垃圾单独收集，进行集中处置。 

（3）城市道路两侧及广场绿地，投放设施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 

鼓励沿街商铺、单位采用定时定点上门收集生活垃圾，逐步减少或取消沿街路边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第三章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规划 

第一条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总体规划 

为实现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治理，常德市农村生活垃圾收运采取“户分类—

村收集—镇转运—县市处理”模式。 

城市生活垃圾以“固定收集站配后装压缩式垃圾车”的方式进行收集，农村

生活垃圾收集根据保洁员作业方式的不同，可采取“居民自行投放方式”或“保

洁员上门收集方式”。 

近期到 2025 年，常德市中心城区完成分类收集体系构建，采取“四分法”

分类收集体系，其它区县仍然采用混合收集为主、试点推行分类收集；远期到 2035

年常德市所有区县逐步实现分类收集。 

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为中心，逐步构建常德市城乡一体化收运系统，

依托已有的交通运输网，新建区域大型转运站集中转运生活垃圾，降低生活垃圾

收运成本。 

第二条 生活垃圾清运量 

考虑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体系覆盖范围，根据人口和人均垃圾量预测规划期

内常德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2025 年，常德市市域生活垃圾的平均日清运量 3969t/d，其中城镇 3406t/d，

农村 564t/d；  

2035 年，常德市市域生活垃圾的平均日清运量 4574t/d，其中城镇 4085t/d，

农村 489t/d。 

第三条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规划 

1、生活垃圾收集点规划 

生活收集点规划的服务半径为 70m，根据垃圾分类需求设置垃圾收集桶。2025

年，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收集点总量达到 14367 个；2035 年达到 18414 个。 

2、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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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扩建的居住区或旧城改建的居住区应设置垃圾收集站，并应与居住

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时投入使用。考虑到城市用地的局限性，且压缩式收

集站收集能力及配套车辆运输能力较强，收集站规划布点不宜过密，本规划中服

务半径设为 0.6km，收集站的收集能力设为 10t/d，建筑用地面积 200m2。 

常德市中心城区近期新建垃圾收集站位置分布详见附表 5，具体位置可根据规

划附图进一步确定。 

农村垃圾由所属乡镇统一收集，不单独设置收集站。尽快启用已建成的乡镇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站，落实城乡一体化收运要求。 

改造设计收运能力不满足实际需要和设备老化影响周边环境的生活垃圾收集

站，常德市城市近期规划新建生活垃圾压缩式收集站 30 座，改建 107 座；远期规

划新建 27 座，改建 20 座。 

常德市乡镇近期规划新建生活垃圾压缩式收集站 3 座，改建 9 座；远期规划

新建 2 座。 

第四条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 

根据区域统筹处理生活垃圾的需要，近期规划垃圾转运站 6 座，分别位于鼎

城区（3 座）、安乡县、临澧县、津市市。 

第五条生活垃圾收运车辆规划 

1、生活垃圾收集车 

本规划拟在常德市城镇采用机动车进行生活垃圾收集。近期机动车收集率达

到 100%。 

近期常德市城镇规划配置电动三轮车 2128 辆，小型电动载桶车 851 辆；远期

配置电动三轮车 1531 辆，小型电动载桶车 1429 辆。 

2、生活垃圾运输车 

本规划统一采用 8t 级的后装压缩式垃圾车和与垃圾收集站配套的 5t 级的自卸

式垃圾运输车将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从收集站运输至转运站或无害化处理设施。 

近期常德市城镇规划配置 5t 自卸式垃圾车 228 辆，8t 后装压缩式垃圾车 67 辆；

远期配置 5t 自卸式垃圾车 251 辆，8t 后装压缩式垃圾车 66 辆。 

3、生活垃圾转运车 

各区县统一购置的转运车辆，应优先采用车厢可与车头分开且车厢带压缩功

能的车型，按照一车运多厢的标准配套，提高设备使用效率，节约动力。本规划

转运站运出车辆以 20t 垃圾运输车计，每辆垃圾车平均每天转运垃圾 2 次，备用车

系数取 1.2。 

近期常德市规划新建转运站配置 20t 垃圾运输车 47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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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厨余垃圾处理规划 

第一条 厨余垃圾收运系统规划 

实现厨余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关键是厨余垃圾的分类收集与运输。规划期

内，常德市中心城区的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并采取直运方式运往处理设施；厨余处

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区县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并采取直运方式运往

处理设施，并因地制宜，推动家庭厨余垃圾的分类收运。 

居住生活区在各区域的公共垃圾收集点配置相应的家庭厨余垃圾收集设施，

通过划分适合范围的片区进行厨余垃圾统一收运；宾馆饭店、集中供餐单位的食

堂等在公共垃圾收集点配备厨余垃圾收集设施，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配置

相应的其他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并在各区域的公共垃圾收集点配备其他厨余垃圾

收集设施，主管部门派专用的运输车辆每天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厨余垃圾收集

桶采用 240 L 的密闭式塑料垃圾桶，运输车辆采用 5 t 厨余垃圾运输车辆，每辆车

运输频率为 2 次/d。 

建立厨余垃圾收运智慧管理平台，需同时接入数字环卫和环保部门的监管系

统，信息化平台可以划分为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垃圾申报管理系统、智能回收调度

管理系统、联单管理系统、回收车辆监管系统、处理厂区监控系统、移动稽查管

理子系统、公众服务管理系统、决策支持管理系统、查询统计系统、GIS 基础支

撑管理平台。 

第二条 厨余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根据规划期内常德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区）厨余垃圾产生量预测情况，近期

规划厨余垃圾处理厂 8 座，处理常德市中心城区的厨余垃圾和石门县、临澧县、

汉寿县、津市市、澧县、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的餐厨垃圾，总处理规模达

到 720t/d；远期规划厨余垃圾处理厂 9 座，其中扩建 8 座，规划期末厨余垃圾总处

理能力达到 1280t/d，实现常德市域厨余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常德市中心城区规划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和一座厨余垃圾处理厂，近期服务

范围为常德市中心城区（武陵区、鼎城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

假区）。餐厨垃圾处理厂近期规模按 170t/d（150t/d 餐厨垃圾+20t/d 地沟油），并预

留远期 100t/d 规模处理用地；厨余垃圾处理厂近期规模按 300t/d，并预留远期 100t/d

规模处理用地。 

近期津市市、汉寿县、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桃源县各规划一座厨余垃圾

处理厂，远期安乡县规划一座厨余垃圾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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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第一条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总体策略规划 

根据常德市生活垃圾系统处理现状和需求，处理策略应以焚烧和综合利用为

主，积极稳妥高标准地发展焚烧技术，逐步提高焚烧处理比例，同时保持填埋场

长期、适当规模的处理能力。偏远农村可采用技术可靠的分散治理工艺。 

第二条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规划近期扩建或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 个，规模 1400t/d，改建项目 1

个；远期扩建项目 1 个，规模 300 t/d。到 2025 年，规划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

个，处理规模 3400 t/d，装机容量达到 6.65 万千瓦；到 2035 年，规划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8 个，处理规模 3700 t/d，装机容量达 7.15 万千瓦。 

2、生活垃圾卫生填埋项目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作为生活垃圾应急处理备用场和填埋焚烧稳定化飞灰之

用。规划近期布局生活垃圾备用填埋场 4 座，其中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津市

市分别改扩建 1 座。 

第三条 飞灰处理规划 

常德市各区县的焚烧发电厂垃圾燃烧后产生的飞灰规划按危险废物处理标准

采用稳定化固化处理技术处理达标后，运往飞灰填埋场（区）单独填埋，可利用

备用填埋场或新建专用填埋场，由市主管部门统筹确定。 

 

第六章 存量垃圾治理规划 

第一条 存量垃圾治理规划 

截至 2018 年底，常德市已完成市域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和简易垃圾场的整治任

务。针对运行中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在规划期内对库容将要饱和的进行封场

停用。规划期内需要进行 3 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封场，即常德市桃树岗垃圾

填埋场、安乡蔡家溪垃圾填埋场、桃源县垃圾填埋场的封场治理和生态修复。 

应杜绝产生新的存量垃圾堆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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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筑垃圾处理规划 

第一条 建筑垃圾收运处理策略规划 

根据常德市建筑垃圾系统处理现状和需求，处理策略应以设置渣土受纳场，

保持长期稳定的建筑垃圾填埋能力为基础，建设综合利用设施，积极提高建筑垃

圾资源化水平为目标，同时健全建筑垃圾综合管理体系。 

第二条 建筑垃圾收运规划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规范的建筑垃圾运输市场。按照“谁产生谁承担处理责

任”的原则，建设单位承担建筑垃圾运输费和排放处置费。加快研究制定建筑垃圾

运输费和排放处置费标准，促进规范的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市场形成。在规划远

期应开始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电子联单系统的建立。 

第三条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常德市近期建筑垃圾处置将在规范回填、受纳的基础上，逐步向综合利用过

度，着重开展源头减量化。 

规划近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总规模 360 万 t/a，规划近期在高新区打造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基地，针对不同种类的建筑垃圾由当地建材企业引进不同的

生产线，高效地资源化处置建筑垃圾；规划近期在鼎城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桃源县、澧县和石门县新建五座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近期在所有区县（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除外）各建造一座建筑垃圾受纳场。 

规划远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总规模 420 万 t/a，在汉寿县新建一座建筑

垃圾综合利用厂，服务范围为汉寿县、西湖管理区和西洞庭管理区，扩建澧县建

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第八章 有害垃圾处理规划 

第一条 有害垃圾管理体系 

有害垃圾是指生活垃圾中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零星废弃物（具体见

附件）。其它类别的危险废物和企事业单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不得混入

有害垃圾，并应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本市有害垃圾按照“产生者分类投

放，各区县收集暂存、统一转运处置”的原则构建管理体系。 

第二条 有害垃圾收运规划 

居住小区和单位应根据实际，合理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投放容器标识应

当清晰醒目、易于辨识，并符合有关规范。做好居民与单位职工告知、宣传教育

工作，引导居民和单位职工将有害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并落实分类

驳运及收集工作，严禁将有害垃圾混入其它类别生活垃圾。 

有害垃圾实行定期或预约收运，应由指定的具备条件的作业单位负责收运。

有害垃圾收运作业单位应按照密闭运输的要求配置专用车辆。专用车辆应按照规

范喷涂有害垃圾分类标识，并在车厢内部配置缓冲设备或材料，防止有害垃圾在

运输过程中破损。 

第二条 有害垃圾处理规划 

常德市中心城区及其它区县各设置有害垃圾贮存设施 1 座，用于有害垃圾暂

存，暂存期不宜超过 1 年。贮存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957 的规定。 

规划期内，有害垃圾经分类收集至有害垃圾贮存设施后，转运至具有经营许

可证的专业单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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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常德市中心城区公厕规划 

第一条 公共厕所规划目标 

规划近期，常德市中心城区 2020 年消除旱厕，到 2021 年、2022 年城镇公厕

平均设置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千米 3 座、4 座，建立以附属式公厕为主、独立式公

厕为辅、移动式公厕为补充的公厕网络格局。 

规划远期，常德市中心城区的公厕分布合理，公厕等级满足城市总体发展需

要。 

其它区县参考常德市中心城区设置公厕。 

规划期内各乡镇建成公厕全部达到三类及三类以上。 

第二条 公共厕所规划指标 

各类城市用地公共厕所的设置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

划规范》（GB/T 50337）的规定。公厕改造按拆一建一、先拆后建的原则，在保证

原规模的基础上提高设置标准。城镇中居住区内部公共活动区、城镇商业街、文

化街、港口客运站、汽车窑运站、机场、轨道交通车站、公交首末站、文体设施、

市场、展览馆、开放式公园、旅游景点等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必须设置配套公

共厕所，并应满足流动人群如厕需求。 

公厕的设计和建设与垃圾收集站等环卫设施同步进行，并尽量采取公厕与收

集站等环卫设施合建方式，以节约用地。 

公共厕所临近的道路旁，应设置明显、统一的公共厕所标志。 

第三条 规划公厕数量 

本次规划在常德市中心城区设置附属式和独立式公厕，有条件情况下应尽量

与相邻的垃圾收集站合建。现状中心城区公共厕所共 161 座，其中一类及以上 19

座，二类 139 座，三类 3 座。 

规划近期，常德市中心城区公共厕所改建 17 座，新建 353 座；远期改建 51

座，新建 288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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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道路、水域保洁规划 

第一条 道路保洁规划 

1、道路保洁目标 

本规划的道路保洁是指对城市道路的清扫保洁，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范围应为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车行隧道、人行过街地下通道、人行过街天桥、

立交桥及其它辅助设施。 

本规划的道路保洁目标：加强道路的综合清扫保洁管理，落实绿化、交通护

栏等附属设施和新建道路的清扫保洁，逐步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城市一级保

洁道路逐步实现高压冲、洒水作业，提高城市的洁净度，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味。  

近期到 2025 年，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率达到 100%，其中机械化清扫率超过 

90%，道路洒水面积达到 85%。到 2035 年，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5%，

道路洒水面积达到 95%。 

2、人工保洁定额标准 

人工保洁定额 

项目 一级道路 二级道路 三级道路 四级道路 步行街 公共广场 

清扫保洁面

积（m2/班

次·人） 

3125 3125 3250 3375 2750 4000 

3、道路保洁车辆配置标准 

根据保洁面积需要，需配备相应的道路清扫车辆与洒水车辆，机械清扫和洒

水冲洗次数按 2 次/d，各级环卫部门应根据辖区道路广场的实际布局情况、清扫车

量和洒水车辆的保洁能力等，核实市场化运营公司的配套保洁车辆数量与规格配

比。 

第二条 水域保洁规划 

1、水域保洁要求 

本规划的水域保洁是指对规划区内的河流、湖泊等水域的保洁工作。本规划

主要对常德市中心城区的水域保洁进行规划。 

水域保洁达标要求是：主要河段、湖区应每天清除，在可视范围内水面不得

有单个面积在 0.5m2以上的漂浮垃圾和动物尸体。 

2、水域保洁目标 

落实河长制要求，助力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强城区水域船舶垃圾收集

处置，加强水面漂浮物的打涝工作，对城区水面打涝和保洁管理实行统一领导、

分类保洁、社会招标、强化考核，确保水面洁净，放开和培育水域保洁作业市场，

实行管干分离，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引入竞争机制，保证水域保洁责任落实率

达到 90%，水域保洁质量达标率高于 90%。中心城区水域的近期水上保洁面积按

照水域总面积的50%计算，远期增加到80%，其它水域的近期水上保洁面积按照水

域总面积的30%计算，远期增加到50%。 

3、水域保洁设施设置规划 

（1） 中心城区水域 

近期在沅江城区河段规划新建综合性水域保洁管理站（具有垃圾吊卸、中转、

值班、执法、各类环卫船只停舶等）1 座，占地面积约 1800m2，配置 150HP 以上

机械清扫船 14 艘，监察船 2 艘；远期增加 150HP 以下机械清扫船 11 艘。 

近期在穿紫河规划新建综合性水域保洁管理站（具有垃圾吊卸、中转、值班、

执法、各类环卫船只停舶等）1 座，占地面积约 1200m2，配置 150HP 以下机械清

扫船 4 艘，监察船 1 艘；远期增加 150HP 以下机械清扫船 3 艘。 

近期柳叶湖与沾天湖规划共同新建综合性水域保洁管理站（具有垃圾吊卸、

中转、值班、执法、各类环卫船只停舶等）1 座，占地面积约 2000m2。柳叶湖水

域配置 150HP 以上机械清扫船 22 艘，监察船 1 艘；远期增加 150HP 以上机械清

扫船 17 艘，监察船 3 艘。沾天湖水域配置 150HP 以上机械清扫船 13 艘，监察船

2 艘；远期增加 150HP 以上机械清扫船 11 艘，1800m2 综合性水域保洁管理站 1 座。 

（2）其它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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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常德市过境干流及一级支流每12km~16km河道长度设置l座保洁管理

站，水域保洁管理站使用岸线每处不宜小于50m，有条件的城市陆上用地面积不宜

少于800m2。 

规划近期水域保洁管理站总数达到41座，其中沅江干流5座，配置150HP以上

机械清扫船3艘，监察船2艘；澧水干流3座，配置150HP以上机械清扫船3艘，监察

船2艘；洞庭湖区干流3座，配置150HP以上机械清扫船3艘，监察船2艘；沅澧一级

支流30座，配置150HP以下机械清扫船40艘，监察船10艘。规划远期水域保洁管理

站总数达到89座，其中沅江干流8座，配置150HP以上机械清扫船5艘，150HP以下

机械清扫船8艘，监察船4艘；澧水干流6座，配置150HP以上机械清扫船4艘，150HP

以下机械清扫船6艘，监察船4艘；洞庭湖区干流6座，配置150HP以上机械清扫船4

艘，150HP以下机械清扫船6艘，监察船4艘；沅澧一级支流69座，配置150HP以下

机械清扫船69艘，监察船20艘。各县（市、区）应根据行政区划内河道长度合理

布设河道保洁管理站。 

第十一章 环境卫生管理与发展规划 

第一条 环境卫生管理体系规划 

市容环卫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环卫行政管理职能，建立环境卫生作业的监督

机制，完善环境卫生行业的市场体系，拓展环境卫生行业的服务领域。 

第二条 智慧环卫系统规划 

1、规划目标 

规划近期到 2025 年常德市中心城区建成智慧环卫系统，远期到 2035 年各区

县建成智慧环卫系统。 

2、系统组成 

智慧环卫系统由基础运行系统和业务系统组成。基础运行系统主要包括：地

理编码子系统、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数据交换子系统、构建与维护子系统、视

频监控子系统等。业务系统主要包括：监控视频联系系统、计量监控系统、车辆

管理系统、人员在线监管系统、突发事件调度指挥子系统、处理设施管理系统、

综合统计分析系统 

3、系统规划 

在环卫保洁作业、清运作业和设施管理等方面全面推广 GPS 系统终端，积极

运用 5G 通讯技术和 Iot（物联网）技术，将智慧环卫管理体系和城市生活垃圾收

运体系相结合，真正实现各类环卫设施、车辆、作业人员及作业过程的全过程实

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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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近期建设规划和投资估算 

第一条 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进一步完善环卫管理体系，深化环卫市场市场化改革，通过对常德市

生活垃圾产生源头到最终处置各个环节的全过程管理，运用分类收集、压缩式收

运、资源分选回收和综合处理相结合等多种手段，加速城乡一体化垃圾治理进程，

常德市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实现厨余垃圾的集中处理，完

善焚烧为主的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实现废弃物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第二条 投资估算 

近期常德市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30.3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生活垃圾转运设施、厨余垃圾收运设施、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水域保洁设施、存量垃圾场封场、建筑垃圾受纳场和

综合利用厂、环卫信息管理系统等。 

 

第十三章 保障措施 

第一条 政策保障 

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激励机制、建立垃圾处理环境补偿长效机制、建

立规划的动态管理与滚动调校机制，制定再生利用行业优惠、垃圾处理收费、分

类管理等相关政策。建设项目应依法依规，办理完成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后方可

开工建设。 

第二条 管理保障 

主管部门应健全环境卫生管理体制，强化评估考核、落实地方责任，明确部

门分工，建立环卫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环卫管理工作的效率，实现环卫管理工作

的统一化、规范化、自动化和科学化，为环卫管理者科学、快速决策提供有力的

支持。 

第三条 资金保障 

政府部门应明确排污单位责任主体，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规范财政资金供

应范围和方式，适度的加大环卫方面的投入。根据需要，常德市各区县应成立以

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协调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积极培育和适度发展一些合资、合作、民营等环

卫作业服务企业，拓展环卫经费的来源。同时，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需要合理

提高收费。 

第四条 技术保障 

加快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筑垃圾填埋场等综合利用设施的建设步伐，实现

综合利用设施的适度超前建设，保障分类收集与综合利用等工作的稳步推进。建

立和完善技术标准与评估体系，开展设施评级；采用先进成熟技术，鼓励技术创

新；本专项规划中提到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在其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

及运营后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和后评价，预防或者减轻建设项目的不良环境影

响；加强环卫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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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

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书为规划条款的解释和论证。 

第二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于常德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本规划一经批

准，不得擅自变更，确需要调整时，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

有关规定进行；涉及到强制性内容的，必须按照建设部《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

行规定》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三条 本规划自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四条 规划强制性内容 

文本中加下划线条文为本规划强制性内容。强制性内容是对规划实施进行监

督检查的基本依据，违反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的，应依法进行查处。 

附  表 

附表 1 常德市各区县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 

附表 2 常德市各区县城镇生活垃圾收集点规划表 

附表 3 常德市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表 

附表 4 常德市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表 

附表 5 近期常德市中心城区新建生活垃圾收集站位置规划表 

附表 6 常德市生活垃圾转运规划表 

附表 7 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收集车规划表 

附表 8 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运输车规划表 

附表 9 常德市生活垃圾转运车配置规划表 

附表 10 常德市厨余垃圾收集桶和运输车辆规划表 

附表 11 常德市厨余垃圾处理工程规划表 

附表 12 常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表 

附表 13 常德市生活垃圾填埋备用场规划表 

附表 14 常德市建筑垃圾受纳场及综合利用厂规划表 

附表 15 常德市中心城区公共厕所规划表 

附表 16 常德市中心城区水域保洁设施规划表 

附表 17 常德市中心城区以外水域保洁设施规划表 

附表 18 近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项目一览表 

附表 19 近期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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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常德市各区县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单位 t/d） 

序号 区域 

2025 年 2035 年 

城镇垃圾

清运量 

农村垃圾

清运量 
总清运量 

城镇垃圾

清运量 

农村垃圾

清运量 
总清运量 

1 武陵区 592 9 601 631 4 635 

2 鼎城区 451 77 528 541 63 604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166 0 166 169 0 169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80 0 80 95 0 95 

5 安乡县 256 61 317 306 53 359 

6 汉寿县 305 82 387 409 80 489 

7 澧县 401 85 486 474 73 547 

8 临澧县 228 47 274 269 40 309 

9 桃源县 377 107 484 540 94 633 

10 石门县 288 69 358 350 59 410 

11 津市市 197 15 212 218 12 230 

12 西湖管理区 25 7 32 31 6 37 

13 西洞庭管理区 38 5 43 54 4 58 

合计 3406 564 3969 4085 489 4574 

 

 

 

 

 

 

 

附表 2 常德市各区县城镇生活垃圾收集点规划表（单位：个） 

序号 区域 已有数量 近期新建 远期新建 

1 武陵区 1638 556 250 

2 鼎城区 1600 276 694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325 278 415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570 260 165 

5 安乡县 447 279 187 

6 汉寿县 584 120 180 

7 澧县 831 524 398 

8 临澧县 1109 422 585 

9 桃源县 1317 480 583 

10 石门县 744 225 252 

11 津市市 1270 377 518 

12 西湖管理区区 325 0 0 

13 西洞庭管理区 280 0 0 

合计 11040 3797 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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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常德市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表（单位：座） 

序号 区域 
现状 近期规划 远期规划 

压缩 非压缩 合计 新建 改造 新建 改造 

1 武陵区 11 17 28 7 14 5 5 

2 鼎城区 14 0 14 4 7 9 2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4 1 5 10 3 4 2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2 0 2 2 0 2 0 

5 安乡县 0 18 18 0 9 0 7 

6 汉寿县 15 55 70 5 10 5 4 

7 澧县 21 0 21 0 11 0 0 

8 临澧县 32 0 32 0 16 0 0 

9 桃源县 18 9 27 0 14 0 0 

10 石门县 31 0 31 0 16 0 0 

11 津市市 14 0 14 0 7 0 0 

12 西湖管理区 1 0 1 1 0 1 0 

13 西洞庭管理区 1 0 1 1 0 1 0 

合计 164 100 264 30 107 27 20 

附表 4 常德市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表（单位：座） 

序号 区域 
乡镇

数量 

现状 近期规划 远期规划 

压缩 非压缩 合计 新建 改造 新建 改造 

1 武陵区 3 11 0 11 0 0 0 0 

2 鼎城区 19 29 0 29 0 0 0 0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0 0 0 0 0 0 0 0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1 1 0 1 1 0 1 0 

5 安乡县 12 16 0 16 0 0 1 0 

6 汉寿县 18 28 0 28 0 0 0 0 

7 澧县 15 40 0 40 0 0 0 0 

8 临澧县 9 10 0 10 0 0 0 0 

9 桃源县 27 33 9 42 0 9 0 0 

10 石门县 17 17 0 17 0 0 0 0 

11 津市市 4 9 0 9 0 0 0 0 

12 西湖管理区 2 1 0 1 0 0 0 0 

13 西洞庭管理区 1 0 0 0 2 0 0 0 

合计 127 195 9 204 3 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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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近期常德市中心城区新建生活垃圾收集站位置分布表 

序号 所在区 位置 

1 武陵区 柳叶大道和青杨路交汇处 

2 武陵区 柳叶大道以北，桃花路以南 

3 武陵区 朗州路和三星路交汇处 

4 武陵区 紫缘路和老堤障路交汇处 

5 武陵区 太阳大道和朗州路交汇处 

6 武陵区 沅安路和香啤路交汇处 

7 武陵区 高泗路和桃花源路交汇处 

8 鼎城区 花溪路和阳明路交汇处 

9 鼎城区 华西路和桃花滩路交汇处 

10 鼎城区 永安西路和德安路交汇处 

11 鼎城区 金霞大道和双潭路交汇处 

12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德山大道和香火路交汇处 

1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沿路和熊家湾路交汇处 

14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常德大道和政德路交汇处 

15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常德大道和桃林路交汇处 

16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德山大道和桃林路交汇处 

17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善卷路和承德路交汇处 

18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善卷路和崇德路交汇处 

19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崇德路和龙潭路交汇处 

20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乾明路和兴德路交汇处 

21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善卷路和纬十二路交汇处 

22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东溪路和东江路交汇处 

23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沾天湖南环路和太阳大道交汇处 

 

附表 6 常德市生活垃圾转运规划表 

序号 转运站位置 占地面积（m2） 设计转运能力（t/d） 规划期限 

1 鼎城区南部黄土店镇 5000 180 近期 

2 鼎城区北部镇德桥镇 9000 320 近期 

3 鼎城区西北部石板滩镇 5000 170 近期 

4 安乡县 6000 200 近期 

5 临澧县 9000 300 近期 

6 津市市 7500 250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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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收集车规划表（单位：辆） 

序号 区域 
近期规划 远期规划 

电动三轮车 小型电动载桶车 电动三轮车 小型电动载桶车 

1 武陵区 370 148 236 220 

2 鼎城区 282 112 202 189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103 41 63 59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49 19 35 33 

5 安乡县 160 64 114 107 

6 汉寿县 190 76 153 143 

7 澧县 250 100 177 165 

8 临澧县 142 56 100 94 

9 桃源县 235 94 202 188 

10 石门县 180 72 131 122 

11 津市市 123 49 81 76 

12 西湖管理区 15 6 11 10 

13 西洞庭管理区 24 9 20 18 

合计 2128 851 1531 1429 

附表 8 常德市城镇生活垃圾运输车规划表（单位：辆） 

序号 区域 

近期规划 远期规划 

5t 自卸式垃圾

车 

8t 后装压缩式

垃圾车 

5t 自卸式垃圾

车 

8t 后装压缩式

垃圾车 

1 武陵区 35 7 40 8 

2 鼎城区 18 4 27 6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3 19 4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4 1 6 2 

5 安乡县 18 4 18 4 

6 汉寿县 9 18 10 12 

7 澧县 21 5 21 5 

8 临澧县 32 7 32 7 

9 桃源县 27 6 27 6 

10 石门县 31 7 31 7 

11 津市市 14 3 14 3 

12 西湖管理区 2 1 3 1 

13 西洞庭管理区 2 1 3 1 

合计 228 67 25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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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常德市生活垃圾转运车配置规划表（单位：辆） 

序号 转运站 转运站配置运输车（量） 

1 鼎城区南部黄土店镇 6 

2 鼎城区北部镇德桥镇 10 

3 鼎城区西北部石板滩镇 6 

4 安乡县 6 

5 临澧县 10 

6 津市市 9 

合计 47 

 

附表 10 常德市厨余垃圾收集桶和运输车辆规划表 

序

号 
区域 

2025 年 2035 年 

城镇清运

量（t/d） 

厨余垃圾

收集桶

（个） 

厨余垃圾

运输车

（辆） 

城镇清运

量（t/d） 

厨余垃圾

收集桶

（个） 

厨余垃圾

运输车

（辆） 

1 武陵区 173 1039 19 227 1359 25 

2 鼎城区 163 980 18 224 1346 25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63 375 7 85 508 9 

4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20 117 2 26 157 3 

5 安乡县 19 117 2 103 617 11 

6 汉寿县 26 154 3 140 837 15 

7 澧县 30 182 3 158 948 17 

8 临澧县 16 98 2 81 487 9 

9 桃源县 28 166 3 143 855 16 

10 石门县 20 122 2 101 603 11 

11 津市市 15 88 2 70 423 8 

12 西湖管理区 2 12 0 12 70 1 

13 西洞庭管理区 4 22 0 18 106 2 

合计 579 3472 63 1386 831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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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常德市厨余垃圾处理工程规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服务范围 
建设规模（t/d） 占地面积 

（m2） 2025 年 2035 年 

1 
常德市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理工程 

武陵区皇木关社区皇木

关污水厂东南侧 
常德市中心城区 170 100 30000 

2 
常德市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常德市餐厨垃圾处理厂

附近（建议选址） 
常德市中心城区 300 100 50000 

3 
津市市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津市市金鱼岭街道关山

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预留用地 

津市市 20 30 6700 

4 
汉寿县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汉寿县环卫所东侧 

汉寿县、西湖管理区、

西洞庭管理区 
30 70 10000 

5 
澧县厨余垃圾处理

工程 

常德市北部生活垃圾发

电厂厂内预留用地 
澧县 50 50 10000 

6 
临澧县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临澧县安福街道农丰社

区裴家组 
临澧县 50 30 13333 

7 
石门县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石门县刘家湾垃圾填埋

场内（003 乡道和 J13

县道交汇处） 

石门县 50 50 10000 

8 
桃源县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桃源县焚烧厂附近 桃源县 50 50 10000 

9 
安乡县厨余垃圾处

理工程 
安乡县原填埋场内 安乡县 / 80 8000 

附表 12 常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服务范围 

建设规模 
占地面积 

（m2） 

规划 

期限 处理量 

（t/d） 

装机容量

（万 kW） 

1 
常德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经开区德山镇

檀树坪村 

常德市中心城

区 

800 

（改为 600） 
2.4 

81000 

近期

改建 

2 
常德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扩建工程 
600 

利用 

一期 
已建 

3 
澧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 澧县澧南镇彭

山村 

澧县、临澧县、

津市市、安乡

县 

400 0.75 

81370 

已建 

4 
澧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扩建工程 
400 0.75 已建 

5 
常德市东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汉寿县太子庙

镇龙津村 

汉寿县、西湖

管理区、西洞

庭管理区 

400 0.75 33480 近期 

6 
石门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石门县宝峰街

道七松社区 
石门县 500 1.0 28570 近期 

7 
常德市西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桃源县青林乡

浯溪河村 

桃源县和鼎城

区部分乡镇 

500 1.0 

41860 

近期 

8 
常德市西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扩建工程 
300 0.5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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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常德市生活垃圾填埋备用场规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规划期限 

1 澧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改扩建 近期 

2 临澧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改扩建 近期 

3 石门县刘家湾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改扩建 近期 

4 津市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改扩建 近期 

附表 14 常德市建筑垃圾受纳场及综合利用厂规划表 

序

号 
服务区域 建筑处置场名称 建议选址 备注 

1 武陵区 武陵区建筑垃圾受纳场 

建议选址在生

活垃圾填埋场

原址附近 

近期 

2 鼎城区 鼎城区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开区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4 安乡县 安乡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5 
汉寿县、西湖管理区、西

洞庭管理区 
汉寿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6 澧县 澧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7 临澧县 临澧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8 桃源县 桃源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9 石门县 石门县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10 津市市 津市市建筑垃圾受纳场 近期 

11 
武陵区、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 

常德高新区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处置基地 
常德市高新区 近期 150 万 t/a 

12 鼎城区 
常德市鼎城区固体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厂 

许家桥乡中堰

村与兴旺冲村

交界处 

近期 50 万 t/a 

13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常德经开区建筑垃圾综合

利用厂 

经开区八斗湾

村 
近期 50 万 t/a 

14 桃源县 
桃源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厂 交通方便、运距

合适；人口密

度、土地利用价

值较低，建议选

址在各县市工

业园区 

近期 30 万 t/a 

15 澧县、临澧县、津市市 澧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近期 30 万 t/a 

远期 30 万 t/a 

16 石门县 
石门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厂 
近期 50 万 t/a 

17 
汉寿县、西湖管理区、西

洞庭管理区 

汉寿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厂 
远期 30 万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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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常德市中心城区公共厕所规划表 

城市建设用地类型 
2030 年用地面积

（km2） 

设置密度 

（座/km2） 

近期规划公厕总

数（座） 

远期规划公厕总

数（座） 

居住用地 45.59 4 142 221 

公共设施用地 31.55 8 246 383 

工业、仓储用地 25.78 2 39 62 

其它用地 56.2 2 87 136 

总计 159.2  514 802 

附表 16 常德市中心城区水域保洁设施规划表 

序号 水域 

近期总量 远期总量 

水域保

洁管理

站（座） 

大型清

扫船

（艘） 

小型清

扫船

（艘） 

监察船

（艘） 

水域保

洁管理

站（座） 

大型清

扫船

（艘） 

小型清

扫船

（艘） 

监察船

（艘） 

1 沅江 1 14 0 2 1 14 11 2 

2 穿紫河 1 0 4 1 1 0 7 1 

3 柳叶湖 
1 

22 0 1 1 39 0 4 

4 沾天湖 13 0 2 1 24 0 2 

合计 3 49 4 6 4 77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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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常德市中心城区以外水域保洁设施规划表 

序

号 
水域 

近期需求 远期需求 

水域保

洁管理

站（座） 

大型清

扫船

（艘） 

小型清

扫船

（艘） 

监察船

（艘） 

水域保

洁管理

站（座） 

大型清

扫船

（艘） 

小型清

扫船

（艘） 

监察船

（艘） 

1 沅江干流 5 3 0 2 8 5 8 4 

2 澧水干流 3 3 0 2 6 4 6 4 

3 洞庭湖区干流 3 3 0 2 6 4 6 4 

4 沅澧一级支流 30 0 40 10 69 0 69 20 

合计 41 9 40 16 89 13 89 32 

附表 18 常德市近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一览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设计规模 

（t/d） 

占地面积

（m2） 
备注 

常德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经开区德山镇檀树坪村 

800 改为
600 

/ 改建 

常德市东部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汉寿县太子庙镇龙津村 400 33480 新建 

石门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 
石门县宝峰街道七松社区 500 28570 新建 

常德市西部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桃源县青林乡浯溪河村 500 41860 新建 

生活垃圾备用填埋场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设计规模

（t/d） 

占地面积

（m2） 
备注 

澧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场 
澧县澧南镇彭山村 / / 改扩建 

临澧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 
临澧县安福镇农丰村 / / 改扩建 

石门县刘家湾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 
石门县易家渡镇双桥、双溪村 / / 改扩建 

津市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 

津市市镰刀湾及团湖村、关山

村、丝绸社区交汇处 
/ / 改扩建 

厨余垃圾处理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设计规模 

（t/d） 

占地面积

（m2） 
备注 

常德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程 

武陵区皇木关社区皇木关污

水厂东南侧 
170 30000 新建 

常德市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常德市餐厨垃圾处理厂附近

（建议选址） 
300 50000 新建 

津市市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津市市金鱼岭街道关山村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预留用地 
20 6700 新建 

汉寿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汉寿县环卫所东侧 30 10000 新建 

澧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常德市北部生活垃圾发电厂

厂内预留用地 
50 10000 新建 

临澧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临澧县安福街道农丰社区裴

家组 
50 13333 新建 

石门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石门县刘家湾垃圾填埋场内

（003 乡道和 J13 县道交汇

处） 

50 10000 新建 

桃源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 桃源县焚烧厂附近 50 10000 新建 



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                                                             文本 

 24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附表 19 近期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设施类型 近期投资（万元） 

1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21746 

2 生活垃圾转运设施 20760 

3 厨余垃圾收运设施 1202 

4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53200 

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138000 

6 水域保洁设施 5370 

7 存量垃圾场封场 14500 

8 建筑垃圾受纳场、综合利用厂 43000 

9 环卫信息管理系统 5000 

总计 302778 

用词说明 

1、执行本文本时，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于在执行时区

别对待：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要求”

或“应按……执行”。 

 

 

  

 


